第一章 规划总则

第一条  指导思想

合理保护和延续村庄原始风貌、街巷肌理和民居特色，深入挖掘石门当地民俗民风和地域特色，完善各项配套设施，坚持科学规划、保护为先、合理利用、适当开发、加强监管的原则，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，积极发展旅游产业，将村庄的保护工作与旅游开发并举，以保护促进旅游发展，以旅游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，提高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民生活品质。

第二条  规划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） 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（2017）

3、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（2017） 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（2017） 

5、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（试行）》（2012） 

6、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2014） 

7、《城市紫线管理办法》（2003）

8、《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（2000） 

9、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（2020） 

10、《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》（2013）

11、《井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公示版

12、国家、省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

第三条  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为石门村行政管辖范围，面积8.70平方公里。

第四条  规划期限

本次规划的规划期限为2023—2035年，其中近期为2023—2025年。

第五条  规划原则

1、全面保护的原则。保护石门村的自然环境要素和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及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2、原真维护的原则。坚持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、传统风貌建筑、传统街巷的原真性，并在维护传统建筑时应遵循可读、可逆的原则。

3、适度发展的原则。保护与适度利用村庄与传统建筑，在发展中保持村庄的活力。

4、最低干预的原则。总体上采用“最低干预”的可持续发展模式，对局部地区采取小规模、分阶段和适时谨慎的渐进式保护开发，使村庄不断保持活力。

第六条  规划目标

1、传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，村庄的地域、文化特色得到彰显。

2、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完善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

3、发展能力得到提升，民生状况进一步改善，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
第七条  规划定位

以“山、水、林、田、文、居”为乡村肌理本底，打造具有独特古村山水格局、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村。

第二章 保护规划

第八条 保护范围

石门村保护范围的划定是在现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根据现存聚落空间格局、传统建筑、历史街巷、历史环境要素等的现状分布状况上进行划分，在本次规划中，将石门的保护范围划分为两个层次：核心保护范围、建设控制地带。

第九条 核心保护范围

具体范围北至村北广场，西至105乡道，东至后地坪巷、下南美街，南至李录保民居处，总用地面积2.4公顷。

在核心保护区内，要求保存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，保持整体传统风貌，主要空间尺度保持不变，逐步改善环境质量，完善基础设施。保护措施如下：

1、文物保护单位、历史建筑、传统风貌建筑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和修缮。

2、在核心保护范围内除确需建造的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，不得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。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须提交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方案，应特别关注功能、规模、材料、照明、街道设施、招牌和植物等多项内容。

3、不得擅自新建、扩建道路，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，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原有的道路格局和景观特征。

4、严格管控招牌的设置，不得遮挡、覆盖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立面，不得破坏建筑空间环境和景观，不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应当拆除或限期改正。

5、核心保护范围内禁止大规模拆除建设，倡导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模式，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。

6、延续第五立面传统风貌，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建设活动，建筑屋顶采用平顶和坡顶相结合形式。

第十条 建设控制地带

具体范围西至105乡道，南、北至村庄建成区边界，东至崖居东侧车行路，主要为此区域需控制的建（构）筑物，以及较完整的历史街巷，总用地面积6.91公顷。

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管控要求如下：

1、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建、扩建活动的，其体量 、色彩、材质等方面与历史风貌相协调，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2、进行改建、修缮和危房原址重建活动的，不得增加具有合法产权的原有房屋的建筑高度，在体量、色彩、材质等方面应与历史风貌相协调，不得破坏村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 。

3、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道路时，不得破坏传统街巷的尺度和风貌。

4、建设控制地带内整治更新应有计划、分阶段进行，避免大拆大建，应当坚持渐进式的保护与更新模式，新建、扩建建筑物需满足控制要求。

第十一条保护框架

石门保护框架的构成要素由人工环境、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三部分组成。

第十二条保护框架及构成要素

村庄总体的保护框架规划可以概括为：“一村一河西崖柏，一庙六院七街巷”。

“一村”：即石门古村落。

“一河”：即沿乡道的阳坡沟。

“西崖柏”：村西山崖边上长着的近百余棵崖柏。

“一庙”：即关公庙。

“六院”：即石门李桃英民居、石门杜和鹏民居、石门李和英民居、石门李兵英民居、石门李会清民居、石门李龙泰民居。

“七街巷”：即七条古街巷，包括长安街、当铺街、五道庙街、南头街、旮旯街、后地巷、下街巷。

第十三条不可移动文物点

规划范围内有10处一般文物点，即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相关要求，保护文物点本体及周边环境，定期保养修缮，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，合理利用和展示文物，促进文化传承。

第十四条建议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

按照历史建筑评定依据，同时综合建筑结构、建筑年代、建筑质量等要素，筛选其中具有代表性、保存较好的40处院落推荐为建议历史建筑，分布于核心保护区内的村中部；其余72处院落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推荐为传统风貌建筑，主要分布于核心保护区内村中部。

